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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明牌照  
分配排放限額  

第十份技術備忘錄  

 
1 .  導言  

1 .1  引稱及生效日期  

 本技術備忘錄是根據條例第 26G 條發出的第十份技術備忘

錄，可引稱為《指明牌照分配排放限額第十份技術備忘錄》。本

技術備忘錄的生效日期依照條例第 37C 條的規定實施。  

1 .2  適用與範圍  

 本技術備忘錄列明每個指明牌照就每種指明污染物由二零三

零年一月一日起每個排放年度所獲分配排放限額的數量以及其分

配原則及釐定方法。第九份技術備忘錄所列明或釐定由二零三零

年一月一日起每個排放年度排放限額的數量，將由本技術備忘錄

規定的分配排放限額所取代。  

1 .3  釋義  

 在本技術備忘錄中，除文意另有所指外，下列定義適用：  

“監督 ”(Author i ty)的涵義與條例中該詞的涵義相同。  

“電力工程 ”(Elec t r i c i t y Work s )指條例附表 1 第 7 項指明的工序所
界定的電力工程。  

“排放限額 ”(emiss ion  a l lowance )的涵義與條例中該詞的涵義相同。 

“排放年度 ”(emiss ion  yea r )的涵義與條例中該詞的涵義相同。  

“現有電力工程 ”(Ex i s t ing  E lec t r ic i t y Works )指在本技術備忘錄生
效當日，已在下列發電廠進行電力工程並持有有效指明牌照的電

力工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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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位於南丫島波羅咀丈量約份第 3 約地段第 1934 號和 2200
號的南丫發電廠及南丫發電廠擴建部分；   

( b )  位於新界屯門龍鼓灘湧浪路的龍鼓灘發電廠；  

( c )  位於新界屯門龍耀街的青山發電廠；以及  

( d )  位於新界大嶼山竹篙灣丈量約份第 256 約地段第 23 號的
竹篙灣燃氣輪機發電廠。  

“第九份技術備忘錄 ” (Nin th  Technica l  Memorandum)指於二零二一
年五月七日根據條例第 37B(1)條刊登在憲報，及根據條例第 37C
條的規定生效實施的“指明牌照分配排放限額第九份技術備忘錄

＂。  

“新電力工程 ”(New Elec t r i c i t y Works )指在本技術備忘錄生效後成
立的任何電力工程 (現有電力工程除外 )。  

“條例 ”(Ord inance)指《空氣污染管制條例》 (第 311 章 )。  

“可再生能源系統 ” (Renewable  Energ y S ys tem)指使用太陽能、風
能、生物質能、水能、潮汐能、浪潮能、地熱能或廢物能 (包括土
地堆填氣體或污水氣體 )來發電的系統，並供應電力予電網。  

“局長 ”(Sec re t a r y)的涵義與條例中該詞的涵義相同。  

“指明牌照 ”( spec i f i ed  l i cence )的涵義與條例中該詞的涵義相同。  

“指明牌照持有人 ” ( spec i f i ed  l i cence  ho lder )的涵義與條例中該詞
的涵義相同。  

“指明污染物 ” (spec i f i ed  po l lu t an t )的涵義與條例中該詞的涵義相
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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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 排放限額的分配  

2 .1  由二零三零年一月一日起每個排放年度，現有電力工程指明
牌照每種指明污染物獲分配的排放限額數量，須按照下表所載列

的公式釐定：  

( a )  南丫發電廠及南丫發電廠擴建部分  

 二零三零年及之後  
二氧化硫  1  056  +  (22  –  A)  ×  0 . 114  
氮氧化物 ( i )  1  931  +  (22  –  A)  ×  0 . 203  
可吸入懸浮粒子  85  +  (22  –  A)  ×  0 .009  

 
(b )  龍鼓灘發電廠  

 二零三零年及之後  
二氧化硫  97  +  (2162  –  B)  ×  0 . 005  
氮氧化物 ( i )  2  327  +  (2162  –  B)  ×  0 .111  
可吸入懸浮粒子  131  +  (2162  –  B)  ×  0 . 006  

 
( c )  青山發電廠  

 二零三零年及之後  
二氧化硫  1  147  +  (381  –  C)  ×  0 . 315  
氮氧化物 ( i )  4  090  +  (381  –  C)  ×  1 . 124  
可吸入懸浮粒子  100  +  (381  –  C)  ×  0 . 027  

 
(d )  竹篙灣燃氣輪機發電廠  

 二零三零年及之後  
二氧化硫  2  
氮氧化物 ( i )  2  
可吸入懸浮粒子  1  

( i )  以二氧化氮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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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式中：  

A  代表在排放年度源自可再生能源系統及局長視為有關的

其他清潔能源系統並輸往南丫發電廠及南丫發電廠擴建

部分的接駁電網的累計淨輸出電量總和 (以百萬度電計 )； 

B  代表在排放年度源自可再生能源系統及局長視為有關的

其他清潔能源系統並輸往龍鼓灘發電廠的接駁電網的累

計淨輸出電量總和 (以百萬度電計 )；以及  

C  代表在排放年度源自可再生能源系統及局長視為有關的

其他清潔能源系統並輸往青山發電廠的接駁電網的累計

淨輸出電量總和 (以百萬度電計 )。  

 
2 .2  由二零三零年一月一日起每個排放年度，每一新電力工程的
指明牌照每種指明污染物獲分配的排放限額數量，須按照下列的

公式釐定：  

 二零三零年及之後  
二氧化硫  10  ×  (D/300)  ×  ( E/12)  –  F  ×  0 .0 05  
氮氧化物 ( i i )  56  ×  (D/300)  ×  ( E/12)  –  F  ×  0 .028  
可吸入懸浮粒子  12  ×  (D/300)  ×  ( E/12)  –  F  ×  0 .006  

( i i )  以二氧化氮計  

公式中：  

D  代表新電力工程的總裝機容量 (以兆瓦計 )，或 30 0 兆瓦，
以較小者為準；  

E  代表新電力工程在排放年度內投產的總月數，不足一個

月者亦作一個月計算；以及  

F  代表在排放年度源自可再生能源系統及局長視為有關的

其他清潔能源系統並輸往新電力工程的接駁電網的累計

淨輸出電量總和 (以百萬度電計 )。  

 
2 .3  釐定第 2 .1 和 2 .2 段所述的排放限額數量時，在排放年度源自
可再生能源系統及局長視為有關的其他清潔能源系統的累計淨輸

出電量總和，如非整數便須上調至最接近的整數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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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4  按照本技術備忘錄釐定並分配予每一指明牌照的排放限額數
量，如非整數便須上調至最接近的整數。  

2 .5  除 條 例 或 其 附 屬 法 例 另 有 規 定 外 ， 監 督 須 按 照 本 技 術 備 忘
錄，向每個指明牌照持牌人通知其由二零三零年一月一日起每個

排放年度所確定的排放限額數量。  

2.6 本技術備忘錄生效後，局長須至少每兩年檢討一次按照本技
術備忘錄所列明或釐定的每一指明牌照內每種指明污染物獲分配

的排放限額數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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